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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2015第一学期 
党员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党支部：

2014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2014〕33号），1990年的试行版同时废止。新的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依据党章对发展党员工作有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将中央提出的“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写入总则，对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考察提出了新要求，细化了在流动人员中发展党员的要求，进一步严格了预备党员审批权限，对追认党员的标准和程序作出规定，强化了党组织的领导责任和把关作用。明确了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核心。
根据《细则》，以及《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党〔2013〕22号）、《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浙组〔2013〕28号）等文件精神，梳理我院党员发展工作，需重点把握以下事项：
一、坚持发展标准。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政治思想、道德品行、能力素质、现实表现等方面，研究制定师生党员发展的具体标准。发展教工党员要综合考察其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发展大学生党员要综合考察其在学业学习、公寓生活、班团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坚持把综合素质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重要考察内容，注重把学生的一贯表现和关键时刻表现、自我评价和群众评议、学习情况和社会实践情况相结合，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发展党员的主要条件。
二、严格发展程序。健全发展党员推优制、预审制、评议制、公示制和票决制。在党员发展的权限方面，基层党委具有审批权，而党总支不再具有党员发展的审批权限，其发展的党员材料须报送学校党委审批。
入党推优制。全面推行发展党员“三推一定”制度，采取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对象的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经过一年以上的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才能确定为发展对象。
教育培训制。对于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都要进行教育、培训。发展对象需参加不少于24学时的短期集中培训，党员每年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32学时。
预审制。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前，将发展对象的材料，包括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报具有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进行全面审查。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支部，并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政治审查制度。落实发展对象政治审查制度，凡未经政治审查的，一律不能发展入党（需附外调回函以及综合政审报告）。
全程记实制度。党支部要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对发展党员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情况进行详细记载。
全程公示制度。党支部在接到入党申请、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时，要在其所在学院（单位），特别是所在部门、班级、居住的公寓楼等进行公示，同时可采用网上公示，并将名单报基层党委备案。
无记名票决制。支部大会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以及基层党委审批都要进行无记名票决。党委会审批两个以上的发展对象入党时，应当逐个审议和表决。
群众评议制。在确定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转正前，要进行群众民主测评。鼓励尝试发展党员答辩制，在确定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转正前，进行一定范围的公开答辩，全面了解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对党的认识及入党动机，切实提高发展党员工作的科学性和公信度。
三、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合理确定发展大学生党员的年级、专业、性别等分布，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发展对象未来三个月内将离开工作、学习单位的，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的手续。（学生毕业前一学期，一般不发展党员）。重视在研究生中发展党员。进一步加大在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发展党员力度，通过党组织主动关心、党员领导干部结对联系、专家党员“传帮带”等方式，教育引导中青年骨干教师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和留学归国人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四、严肃工作纪律。按照“谁培养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各发展单位应对党员发展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杜绝不坚持标准、不履行程序、培养考察失职、审查把关不严等问题。
五、本学期发展的时间表：

	发展阶段
	完成时限

	入党推优
	10月上旬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10月中下旬

	确定发展对象
	11月1日 

	预备党员发展
	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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